学历（    ）学位（   ）成绩单（    ）公证申请表

（请在需申办的公证事项后的括号内画√）

	填  表  须  知

填表人必须如实填写本表所列各栏。如发现填写的内容不真实，除拒绝办理公证外，将根据情节和后果，建议有关部门作必要的处理。



	申请公证目的

画 √ 表示
	定

居
	
	探

亲
	
	留

学
	
	工

作
	
	公证书用于

国家或地区
	

	申请人
	姓名
	曾用名

别  名
	外文名
	性别
	出生

日期
	现住址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	
	
	
	

	
	工作单位（或原）
	单位地址（或原）
	邮政编码
	电话
	E-mail

	
	
	
	
	
	

	申请人已出境的，何年何月从何地出境
	
	过去办过何公证
	

	申请人出境前最后在沪户籍所在地
	

	申请公证内容


	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


	入何学校（名称、性质、学制）
	何年何月毕业或肄业（何学历）

	
	
	
	

	
	        年     月经             学校授予           学位，学位证书号：  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 月经             学校授予           学位，学位证书号：           



	
	              学校于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出具的         学期的学习成绩单



	代理人
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日期


	与申请人关系
	联系地址
	电话

	
	
	
	
	
	
	

	备

注


	

	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注：请用16k纸打印此表。填表用钢笔或墨水笔，请勿用圆珠笔填表。
字迹端正请勿潦草。
申办公证时，此表随有关证明材料及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一起交公证员。
